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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6476-2018《金属钪》，与GB/T 16476-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范围中的随行文件；

b)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18版2）；

c)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3）；

d) 增加了“U、F、Cl-”等考核指标（见表1，2018版表1）；
e) 增加了“每批质量不大于100Kg”（见7.2）；

f) 删除了“外观质量检验取制样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见2018版5.4.3）；
g) 修改了“检验结果的判定”（见7.5，2018版5.5）

h) 修改了“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条款（见8，2018版6）。
请注意本文件的有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2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高创稀土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包头稀土研究院、湖南东方钪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国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有研稀土高技术有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天捷晟（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1996年首次发布为GB/T 16476—1996，2010年第一次修订，2018年第二次修订；

―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金属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钪产品的分类和牌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随行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金属热还原法或中间合金法再经真空蒸馏法制得的金属钪，供航空、航天（宇航、火箭、导弹）、电子技术（电子、核子、激光、电光源）、冶金等领域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2690.9 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质化学分析方法 氯量的测定 硝酸银比浊法

GB/T 12690.20 稀土金属及其氧化物中非稀土杂质化学分析方法 第20部分：稀土氧化物中微量氟、氯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GB/T 13219  氧化钪

GB/T 15676-2015 稀土术语 

GB/T 17803  稀土产品牌号表示方法

GB/T 39176  稀土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和牌号

产品按化学成分分为Sc-5N5、Sc-5N、Sc-4N5、Sc-4N四个牌号，产品牌号表示方法应符合GB/T 17803的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金属钪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如需方对产品有特殊要求，供需双方可另行议定。

表1 化学成分

	产品牌号
	Sc-5N5
	Sc-5N
	Sc-4N5
	Sc-4N

	化 学 成 分/（质量分数）

 %
	Sc，不小于
	99.95
	99.95
	99.9
	99.9

	
	Sc/RE，不小于
	99.9995
	99.999
	99.995
	99.99

	
	杂质含量，

不大于
	稀土杂质
	0.00050
	0.0010
	0.0050
	0.010

	
	
	Si
	0.0015
	0.0030
	0.0040
	0.0080

	
	
	Fe
	0.0030
	0.0080
	0.010
	0.015

	
	
	Ca
	0.0015
	0.0030
	0.0050
	0.010

	
	
	Al
	0.0020
	0.0030
	0.0040
	0.0070

	
	
	Cu
	0.0010
	0.0015
	0.0020
	0.0050

	
	
	Mg
	0.00050
	0.0010
	0.0015
	0.0020

	
	
	Ni
	0.0025
	0.0045
	0.0060
	0.0080

	
	
	Ti
	0.00050
	0.0015
	0.0020
	0.0025

	
	
	Th
	0.00050
	0.0020
	0.0025
	0.0030

	
	
	Ta
	0.00050
	0.00050
	0.00050
	0.00050

	
	
	Zr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U
	0.00010
	0.00010
	0.00010
	0.00010

	
	
	F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Cl-
	0.0050
	0.0050
	0.0050
	0.0050

	注1：稀土杂质为除Sc以及Pm以外的其他15种稀土元素。

注2：在本文件中，RE为Sc及稀土杂质的总称。


5.2 外观质量

5.2.1 产品为丝状或不规则碎块状，呈银白色或淡黄色光泽。

5.2.2 产品表面应无明显的夹杂物和氧化物脱落粉末。

6  试验方法

6.1 化学成分

6.1.1  稀土总量（RE）的分析方法参照GB/T 13219（附录A）的规定进行。当测得稀土总量在99%以上，以差减法计算稀土总量的实际值，即（100%-Σ非稀土杂质量）。

6.1.2 稀土杂质含量的分析方法参照GB/T 13219（附录B）的规定进行。 

6.1.3 非稀土杂质氯量的分析方法参照GB/T 12690.9，氟量的分析方法参照GB/T 12690.20，其他非稀土杂质含量的分析方法参照GB/T 13219（附录C和D）的规定进行。

6.1.4 钪（Sc）的绝对纯度由计算得出，即［100%-（Σ稀土杂质量+Σ非稀土杂质量）］。

6.1.5 钪（Sc）的相对纯度（Sc /RE）由计算得出，即（100%-Σ稀土杂质量/RE）。
6.3 外观质量

自然散射光下，目视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与验收

7.1.1 产品由供方或第三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7.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2个月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可委托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在需方共同取样。

7.2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的产品组成，每批重量应不大于100 Kg。

7.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化学成分和外观质量检验。

7.4 取样与制样

7.4.1 化学成分分析的取样件数
化学成分分析的取样件数按表2的规定进行。

表2 化学成分分析的取样件数

	件（瓶）数
	1～2
	＞2～10
	＞10

	取样件（瓶）数
	件（瓶）数的100%
	件（瓶）数的50%， 不小于2件（瓶）
	件（瓶）数的30%，不小于5件（瓶）


7.4.2 化学成分分析的取样方法
化学成分分析的取样时，首先将试样打磨干净，蒸馏丝状样品可剪切取样；锭块样品用直径5mm～10mm钻头在金属锭上、下两面等距离处各钻取3点以上，弃去距锭块表面0.5mm～1.0mm的钻屑，然后钻取试样，取样量不少于10g，将所得试样迅速混匀缩分至所需数量，并立即密封保存，取样过程应防止样品的氧化。

7.5 检验结果判定

7.5.1 检验结果的数值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修约，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7.5.2 化学成分、外观质量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8.1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应符合GB 39176的规定。如需方对包装有特殊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2 随行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应包括质量证明书，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 39176的规定。此外还宜包括：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质量控制过程中的检验报告及成品检验报告；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其他。

发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实施





××××-××-××发布








金属钪


Scandium metal


（征求意见稿）











GB/T16476-202×


代替GB/T 16476—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ICS 77.120.99                                                  


H 65











PAGE  
1

